
 

臺中市政府「廉能透明獎」公所廉能類申請表 

提案機關 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

單位主管 

職稱及姓名 
人文課課長洪孟棻 

主要辦理人員 

及負責工作 

人 文 課 辦 事 員 王 琁 美 

負責古蹟相關業務 

協助辦理人員 

及負責工作 

1.政風室主任鄭建泓:協助本案行政透明措施之研擬。 

2.主任秘書李政文:督導本案行政透明措施之執行。 

透明化 

措施名稱 
「點亮光明、一蹴可及」 

措施簡介 

於本所外部網站設置大甲文昌祠網頁及臉書粉絲專頁，將本

所文昌祠點光明燈之規則、收費標準、個人燈座位置等資訊

供民眾查詢，以達成行政程序公開透明。 

興利防弊、 

外部監督價值 

（28%） 

1.本所文昌祠係甲安埔地區信仰中心，每年均有大量信眾至文

昌祠申請點燈，惟本所燈座數量有限，為使民眾知悉點燈時

程，故將相關資訊公告並置頂於大甲文昌祠網頁及臉書粉絲

專頁。 

2.又本所光明燈因燈座位置不同而有不同之收費價格，本所將

燈座位置予以編號，並將燈柱位置、燈座編號及信眾姓名(遮

掩部份個資)公告於前述網頁及臉書粉絲專頁，信眾可於參拜

時到場查看確認，以達到外部監督之效果。 

流程標準化及 

公開化程度 

（28 %） 

將點燈流程製作成大甲區文昌祠光明燈點燈規則，並將相關規

則於每年點燈前公告於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使民眾知悉。 

系統（或措施） 

便捷性、完整性

及安全性 

（18 %） 

1.圖文並茂上述流程，增加可閱讀性，訊息完整且同步公告於

文昌祠現場、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。 

2.本措施僅公告燈柱位置、燈座編號及遮掩部份個資之信眾姓

名，尚無資安疑慮。 

民眾使用情形 

（18%） 

1.本所自109年起建置大甲文昌祠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，目

前追蹤人數為484人，文昌祠使用滿意度調查則因疫情關

係，目前僅有2人填寫，本所將持續宣導推廣及追蹤。 

2.另本所尚未針對點燈流程、收費標準等製作滿意度調查，

擬於疫情趨緩解封後，利用線上表單設計相關滿意度調查

表。 



3.前述問卷由本所人員進行統計分析，如有反映事項則依事

件性質交由相關課室依規定處理並回覆。 

創新創意作為 

（8%） 

點光明燈是一種民間信仰，信眾繳費點燈後通常均信任廟方

有所作為，但多數信眾不會到場確認，本措施直接將信眾燈

座位置公告，可勾起信眾到場查看之好奇心，亦提升本機關

公開透明之形象。 

相關附件 
1.大甲文昌祠點燈申請流程圖 

2.大甲文昌祠光明燈燈座位置公布欄 

聯絡窗口 

姓名：王琁美 

電話：04-26872101#344 

e-mail：may208625@taichung.gov.tw 

 請參考「附錄、評審標準」具體敘明：興利行政、外部監控、防弊性、資訊公開、透明化

程度等評核要項。 

 主要辦理人員及協助辦理人員請填寫姓名及負責之工作。 

 格式限制： 

一、透明化措施參獎申請表： 

（1）內文格式：標楷體字型，字體大小為14點，行距為固定行高18pt。 

（2）頁數：A4紙不超過3頁。 

二、相關附件： 

（1）內文格式：不限。 

（2）頁數：A4紙不超過20頁。 














